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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花生芽生产技术规程》（送审稿）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花生芽，俗称长寿芽，是由花生仁发芽而生长出来的嫩

苗。花生芽鲜嫩爽脆、营养价值高，是一种食疗兼备的食品，

既可以生吃，亦适宜烹饪，也是预制菜生产的重要食材。花

生芽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成分，并含有维生素、糖类、

矿物质等营养元素。花生芽是天然的抗癌物，花生芽中的白

藜芦醇是一种生物性很强的天然多酚类抗氧化剂，是肿瘤的

化学预防剂，可降低血小板聚集，世界上已有十多个国家和

地区在开发白藜芦醇的原料和制剂，其具有抑制癌细胞、降

血脂、防治心血管疾病、延缓衰老等作用；花生在发芽过程

中脂肪含量降低，蛋白质逐渐降解为肽和氨基酸，水溶性糖

和维生素含量增加，多种功能性成分如γ-氨基丁酸、白藜

芦醇等的含量也有明显增加，具有成为一种健康时尚的保健

食品潜质。花生芽作为一种高营养价值的食品，在市场上的

需求逐渐增加。根据《2023—2029 年中国花生芽行业市场供

需态势及市场趋势预测报告》，花生芽的市场需求在全国范

围内呈现增长趋势。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日益增

加，花生芽的市场潜力巨大。同时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提升

也为花生芽等花生食品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。

人工培育花生芽，为食用芽菜类蔬菜增添了新种类，有

效丰富市民“菜篮子”，满足市民对芽菜类蔬菜差异化需求。

花生芽生产周期短，且售价远高于商品花生，每月产值可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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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万元/亩，明显地提高了居民收益及土地经济价值。花生

芽生产不需要土壤，不需要光照，直接杜绝有害土壤等对花

生芽的污染，且生产中不需要农药，不受季节性影响，减少

了对环境的污染，属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。花生芽销售覆盖

面广，大型超市、餐厅、酒店、社区生鲜店等均可销售，粤

港澳大湾区如广州、深圳、惠州等地海吉星精品市场，朴朴

超市及稻谷集团，豪庭家宴等多家连锁餐厅均已有对应产品

销售。花生芽生产为花生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，坚持

优结构、提质量、增效益的发展方向，可进一步助推提升我

国花生产能和质量。

目前，广东省及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尚未发布关于花生

芽生产技术的相关标准，实际生产中存在许多问题亟须规

范。如前期花生种植密度不合理、种子选择与处理技术手段

较为落后等，影响花生芽产量和品质。通过《花生芽生产技

术规程》的制定，为深圳市辖区内的花生芽生产提供规范，

使花生芽生产种植过程中的生产要求、生产加工、质量检验、

贮藏运输和生产档案等全生产链各个环节都符合农产品质

量安全标准，深圳市“菜篮子”基地及对口支援地区也可参

照执行。使用适宜的高品质花生种子，可减少黄曲霉毒素等

产生；标准化生产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花生芽的产量和品

质。花生芽生产对延长花生产业链，提高附加值，增加农民

收入具有重要作用，符合中央“优化供给、提质增效、农民

增收”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要求。

因此，以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表为指引，按照国家《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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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》（GB/T31600-2015）及有关要求对花

生芽进行标准化生产，是发展花生芽产业的有效方法，也是

必然趋势。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《国家

标准化发展纲要》等文件指出：农业生产标准化是现代农业

发展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增加优质农产品

供给的有效途径。结合“三品一标”提升行动，使花生芽绿

色生产力提升为新质生产力，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、资源利

用循环化、能源消费低碳化、产品供给绿色化、产业结构高

端化，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水平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

升级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深圳市

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（项目编号：127 号）制定。

本文件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提出并归口。

（二）起草过程

1.项目启动

2023 年开展预研，并于下半年完成资料收集。2024 年 2

月份，填写了《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》并

递交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2.标准立项

2024 年 4 月，根据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

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《花生芽生

产技术规程》获批立项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_2h8kgK2C_TJys8KDGD3h1guaGv5F-tneqDfO8Qn6VcMp6SUzlcHooCqrpScxQXW6KgZ4JaN-s4-AYwxvXHi8gBZ762QNOQN9tARp58BVhg3i7AvHpkCjjp3hWocivY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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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标准起草

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联合海南弥生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六亩园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开展本文

件的编制、调研和研讨等工作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

共组织开展 2 次专家技术指导、1 场专家研讨座谈会，文稿

已经过 16 次修改，现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

的意见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

2025 年 1 月，编制组达成一致意见后，以电子邮件、发

函等方式对外公开征求意见。经汇总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以及 11 个辖区局，深圳市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协会、深圳市米袋子菜篮子联合会、深圳市种

子同业商会、深圳市植物保护与土壤肥料行业协会等 4 家协

会，中山大学农学院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 2 家科研机

构，深圳市深业农科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华盛实

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，共计 23 家单位反馈无意见。

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1 家单位反馈了共 3 条意见。经研讨，共

收到 26 条反馈意见（包括无意见），确定采纳意见 2 条，

部分采纳 0 条，不采纳 1 条，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。

三、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

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文件遵循“科学、实用、适度”的原则，既考虑标准

的前瞻性又顾及深圳市花生芽生产的实际情况，并充分查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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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文献资料作为基本依据。

1.法律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

准化法实施条例》《深圳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制

定本文件。

2.技术依据

GB/T 1532 花生

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

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

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

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

GB/T 3543.4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

GB 4407.2 经济作物种子 第 2 部分：油料类

GB 5009.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

族和 G 族的测定

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
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

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

GB 14930.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

GB 22556 豆芽卫生标准

GB/T 30644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电子记录通用要求

GB/T 33129 新鲜水果、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

规程

NY/T 762 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抽样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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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Y/T 872 芽菜

NY/T 1325 绿色食品 芽苗类蔬菜

NY/T 5212 无公害食品 绿色芽苗菜生产技术规程

DB21/T 3328 花生芽生产操作规程

（二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目前，通过检索“Peanut Bud”“Peanut Sprout”“花

生芽”，国外尚无针对花生芽生产的相关标准。国内没有针

对花生芽生产的国标、行标。

地方标准中有《花生芽生产操作规程（ DB21/T

3328-2020）》《芽苗菜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（DB43/T

2170-2021）》涉及花生芽生产。

相对于以上标准，为守护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本文件主

要是对花生芽生产的工艺流程进行了细化完善，对生产要

求、质量检验、贮藏运输等方面进行丰富并适度提高要求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

证的论述

本文件主要包括八个章节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章节规定了花生芽生产要求、生产加工、质量检验、

贮藏运输和生产档案的技术要求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列举了本文件所引用的标准文件，包括花生、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、生活饮用水卫生标

准等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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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定义了术语花生芽。

（四）生产要求

本章节根据 GB/T 1532、GB 2761、GB 2762、GB 2763、

GB/T 3543.4、GB 4407.2、GB 5749、GB 8978、GB 14881、

GB 14930.2 等规定的要求，对花生芽生产的产区环境、设施

设备、原料要求、卫生要求等进行规范。

（五）生产加工

本章节对花生芽生产加工中的清洗浸种、催芽、培育种

植、采收等环节提出要求。

清洗浸种及催芽部分一是确定了花生种子清洗的次数、

方式，二是确定了浸种及催芽的温度和时间。

培育种植部分确定了总体要求，基质选择，生产中温湿

度管理、水分管理、通风换气等的要求。

采收部分确定了花生芽采收要求。

（六）质量检验

本章节对花生芽抽样、产品检验、样品留样等提出具体

要求。

抽样部分确定抽样操作应符合 NY/T 762 的规定。

产品检验部分对检测次数进行了要求，提供了理化指标

限量及检验方法推荐。

样品留样部分对样品留样数量及留样区域温度进行了

要求。

（七）贮藏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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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节对花生芽贮藏条件、运输要求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明确了贮藏和运输过程中温度要求。

（八）生产档案

本章节根据花生芽生产各阶段工作内容，给出了花生芽

生产中设备（空间）消毒记录，花生等生产投入品的名称、

来源、使用量、生产（到达）日期、采收、质量检验结果、

销售方向等方面的具体要求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文件为推荐性地方标准，可供深圳市农业行政主管部

门及市场监管部门对花生芽生产单位进行监管时参考使用。

本文件发布实施后，可由深圳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市

场监管部门，有关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及企业组织本文件宣

贯与解读工作，提高深圳市花生芽生产安全性、规范性和准

确性，同样适用于行业自律、企业管理等要求。

此外，可通过进行新闻报道和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扩大

本文件的影响力。

本文件发布实施后，可以对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改进。

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，必要时可对本文件进行修订完善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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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》（深编〔2024〕82 号），指导和

促进农业发展，指导农业现代化建设，依法负责耕地及永久

基本农田质量保护，农业、畜牧业安全生产监管等职责由深

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划入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。因

此，本文件的主管单位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为深圳

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。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市场

监管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》（深编

办〔2024〕67 号），起草单位由原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

变更为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。


